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容造型設計系提升學生專業知能基本能力實施要點 
 

                                                                  民國 108 年 05 月 03 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8 年 05 月 16 日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8 年 06 月 12 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9 年 05 月 20 日系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9 年 06 月 08 日院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9 年 06 月 17 日教務會議修正 

民國 112 年 06 月 05 日系務會議修正 
民國 112 年 06 月 09 日院務會議修正 
民國 112 年 06 月 21 日教務會議修正 

一、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容造型設計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升學生專業知能，培育其具備實務應用

與專業職能之基本能力，特依本校「提升學生基本能力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訂定「台

南應用科技大學美容造型設計系提升學生專業知能基本能力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自 109 學年度(含)起入學日間部四年制之學生(身心障礙學生、境外學生及安置學

生除外)應通過第三點所列之各項基本能力檢核條件，始達畢業門檻要求，取得畢業資格。 

三、 本系四技學生專業知能基本能力之認證: 

(一)通過技術實作會考。 

(二)專業知能基本能力認證相對應指標(如附表一)至少取得二項。 

四、 審查方式:學生須於就讀四技三年級之第二學期結束前，繳驗相關證明文件，並憑證明文件通過

基本能力認證。登錄時程與手續:本系學生於就學期間取得依專業知能基本能力實施要點認定

之專業證照者，須於每學期開學後第 8、15 週，持證照（或成績單）正本及影印本一份，或相

關證明至本系辦公室辦理專業證照審核及登錄手續，並將資料登錄於學生學習歷程檔案中。 

五、 輔導方式與相關規範：本系學生在四技三年級第二學期結束前，如未能取得依本實施要點認定

之專業知能基本能力者，得登記參加當學年度研發處推廣教育中心開設之專業證照輔導相關課

程，同時報名參加該年度之美容、女子美髮、男子理髮職類乙級檢定，並以成績單作為通過專

業基本能力認證範疇指標其中一項的正式憑證。 

六、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學生專業知能基本能力認證相對應指標 

項次 專業知能之認證範疇內容說明 備註 

指標一 
取得外語能力相關證明、證照等 
(不得與學校學生基本能力第三條第 2 點，語文能力重複申請) 

指標一

～指標

八至少

取得二

項通過

指標二 取得勞動部女子美髮職類乙級專業證照 

指標三 取得勞動部男子理髮職類乙級專業證照 

指標四 取得勞動部美容職類乙級專業證照 

指標五 從事校外美容美髮相關行業實習 600 小時(含)以上者(不含專業實習課程) 

指標六 專業服務：參與美容相關專業服務學習活動等 50 小時(含)以上者 

指標七 足以提昇個人多元能力之認證、事蹟、活動等 

指標八 完成本系 2 個跨領域學分學程 

 


